
靜宜大學學生申訴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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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學生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，遭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，足以改變其身分並損其

受教育之權益者，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，未獲救濟，得於收到申訴評議書之次日起三

十日內，向教育部提起訴願；訴願時並應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。 

申訴評議委員會 

程序小組 

調查小組 

申訴評議委員會 

結      案 

製作評議決定書 

副知：教務處或學務處等原處分單位 

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 

呈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 

申訴評議委員會 

再          議   

不受理 

窒礙難行 

生活輔導組 收件 

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 
目的： 

1.了解學生申訴的理由 

2.澄清相關的程序是否已經完成 

3.教導學生填寫申請表及切結書 

4.請學生檢附相關的證明文件 

5.再次和學生共同確定申請書內容 

理由： 

1.申訴人權益未受損。 

2.申訴人未善盡與任課老師查詢義務。 

3.申訴理由與申訴對象不符。 

4.申訴對象並無不當或違法情事。 

5.申訴人未具真實姓名。 

6.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。 

被訴人 申訴人 

通知申訴結果 

送請校長核定 


